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１．５

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１．６

公司负责人徐浩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诗光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光大证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梅键 朱勤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１５１７８９ ０２１－６２１５１７８９

电子信箱

ｍｅｉｊｉａｎ＠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ｚｈｕｑｉｎ＠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合并口径）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总资产

５２

，

２８２

，

８５７

，

４６９．４０ ５９

，

５７８

，

８５２

，

７１２．０７ －１２．２５％

所有者权益

２２

，

１７５

，

４０２

，

６７３．５９ ２２

，

７１６

，

００６

，

５２５．６０ －２．３８％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４８７８ ６．６４６０ －２．３８％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

营业利润

１

，

４４８

，

６７４

，

０２８．２５ ９７９

，

０７２

，

４６３．４２ ４７．９６％

利润总额

１

，

４８７

，

２８３

，

９８８．１１ １

，

１１０

，

８４３

，

４５９．１０ ３３．８９％

净利润

１

，

１３０

，

２６０

，

５７６．４８ ８２９

，

２４５

，

９０４．８４ ３６．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

，

１０１

，

１２３

，

８２０．８４ ７３２

，

６６２

，

１６６．６０ ５０．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０７ ０．２４２６ ３６．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２２ ０．２１４４ ５０．２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０７ ０．２４２６ ３６．３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９０１０ ３．６７６０ １．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５８１

，

８１７

，

９０２．６６ －５４

，

３５７

，

２６２．４８ Ｎ ／ Ａ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３．３８８５ －０．０１５９ Ｎ ／ Ａ

注

１

：涉及所有者权益的数据及指标，采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涉及利润的数据及指标，采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注

２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合并口径）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 额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４

，

７３６．８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扶持资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６３５

，

２２３．０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９

，

５９９

，

１８１．２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２５

，

９７７．０６

合 计

２９

，

１３６

，

７５５．６４

§３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报告期内，公司股份总数及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３．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３．２．１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８１０５

户

３．２．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

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

、

冻结

情况

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３．９２％ １

，

１５９

，

４５６

，

１８３ ０ １

，

１５９

，

４５６

，

１８３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３．３３％ １

，

１３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１３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嘉峪关宏丰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４％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厦门新世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９％ ８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大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６％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洪城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３％ ４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７％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７％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国有法人

０．７７％ ２６

，

２９３

，

８１７ －４４３

，

４９７ ２６

，

２９３

，

８１７

华夏董氏兄弟商贸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３．２．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

嘉峪关宏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新世基集团有限公司

８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大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洪城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董氏兄弟商贸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鑫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７

，

９３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兖矿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８２２

，

６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５５６

，

５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为财政部出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出资，在香港以民间形式注册成立的公司。中国光

大（集团）总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成员由国务院任免，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成员也是由国务院任免，并按照香

港法律履行相关手续。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和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高级管理层成员是重合的。

３．５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公司监事袁德宗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９１

，

１００

股，报告期内其持股数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票，也不存在持股变动的情况。

§５

董事会报告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在国内物价指数不断攀升、宏观调控政策持续偏紧、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的环境下，

Ａ

股市场维持弱势震

荡，上证综指小幅下跌

１．６４％

。据

Ｗｉｎｄ

资讯统计，沪深两市股基交易额

２５

万亿元，同比小幅增长；股票发行总额

４

，

２０２

亿元，同

比增长

２．１１％

。市场融资额和交易量同比虽略有增长，但据证券业协会提供的数据统计，上半年经纪业务平均佣金费率下滑

超

２２％

，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在监管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新兴业务则有较大发展，截止

６

月末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

２７３．９９

亿元，比年初增加

１４６．２７

亿元，股指期货单边成交额达

２０．７８

万亿，是上半年股基交易额的

８３．１５％

。

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牢牢把握了跑赢大市、争先进位的主题和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的主线，加快推进各项业务转型和创新，业务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持续改善和提高，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同比增长幅度

在行业中位居前列，各项业务运行健康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在

２０１１

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公司继续获评

Ａ

类

ＡＡ

级。

５．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５．１．１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上半年，按合并口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５０

亿元，同比增加

７．０２

亿元，增幅

３６％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３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２２．８３

亿元，较年初减少

１２％

；母公司净资本

１５６．０２

亿

元，居行业前列。

较好的收入和利润增长，得益于公司各项业务的良好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经纪业务完成股票基金交易量

１．５２

万亿元；投资银行业务完成

１０

个主承销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８

亿元；

资产管理业务保持行业领先优势，发行新集合理财计划

３

个；融资融券规模市场份额达

８．４％

；直投业务完成

２

个新增股权项

目的投资；期货业务日均客户保证金同比大增

８２％

。

同时，公司通过全资香港子公司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证金控”）完成对光大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证国际”）

５１％

股权的收购，搭建了跨境业务平台，迈出了国际化经营的坚实一步。

５．１．２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营业收入及构成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收入结构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收入结构

经纪业务

１０３

，

７０５．９７ －１１．０９％ ３９％ ６０％

投行业务

４２

，

７７１．４９ ２２０．１５％ １６％ ７％

基金业务

２３

，

３６７．４８ －９．８２％ ９％ １３％

销售交易

１０

，

１８４．５９ －２５．９６％ ４％ ７％

资产管理

７

，

８９３．２５ －２３．４５％ ３％ ５％

期货公司

７

，

１４０．９３ ５０．３９％ ３％ ２％

证券投资

７

，

５８６．９８ Ｎ ／ Ａ ３％ －１０％

其他收入

６２３４１．８８ １０７．５１ ２３％ １６％

合计

２６４

，

９９２．５７ ３６．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

）经纪业务

报告期内，据统计，行业平均佣金费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下滑

２２％

，面对持续激烈的行业竞争，经纪业务努力克服不

利因素，在稳固市场份额和行业地位的同时，在营销展业、综合服务、网点建设、差异化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较好进展，逐步

由传统的经纪交易商向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提供综合顾问服务的服务集成商转变。

根据沪深交易所公布数据，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股票、基金交易量

１．５２

万亿元，市场份额为

３．０８％

，居行业第十。经纪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３７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１％

，利润总额

５．１２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０％

。

（

２

）投资银行业务

报告期内，投资银行业务取得恢复性增长，完成主承销项目

１０

个，其中，权益类融资项目

８

个，债券项目

２

个，合计募集资

金

１９１

亿元。

上半年，投资银行业务实现收入

４．２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０．１５％

；实现利润

３．０８

亿元，是去年同期的

４

倍。

（

３

）证券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证券投资业务加大对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和重点企业的研究力度，合理进行资产配置，累计实现报表收入

７

，

５８７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７

，

５４１

万元；实现利润

６

，

１６８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７

，

２４３

万元。

（

４

）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继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不断丰富和完善产品线，努力提升投资业绩。上半年，公司在理财产品整体销售

低迷的情况下，顺利完成“阳光

８

号”、“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三期”和首支

ＱＤＩＩ

产品“全球灵活配置”的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８

亿元。定向理财业务发展势头良好，总资产规模保持稳定。截至

６

月末，公司旗下共有

１２

支集合理财产品及

１３

支定向集合

理财产品，管理规模

９３．０８

亿元，规模居行业第三。

受上半年股票市场低迷的影响，理财产品投资者赎回规模增加，公司受托管理资产规模低于去年同期，盈利水平也有所

下滑。上半年，资产管理业务共实现收入

７

，

８９３

万元，同比减少

２

，

４１８

万元，减幅

２３％

。

（

５

）融资融券业务

报告期内，融资融券业务发展迅速。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融资融券余额达

２３

亿元，比年初增加

９．７

亿元，市场份额

８．４％

。

上半年，融资融券业务实现利息收入

５

，

１２５

万元，同比增加

５

，

０２４

万元，经过一年的稳步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已逐步成为

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

（

６

）销售交易业务

销售交易业务加大对各类客户的开发力度和针对性营销服务力度， 实现了公募和非公募基金客户业务拓展的双突破。

截止

６

月

３０

日，共有

６２

家基金管理公司租用公司交易单元，较年初新增

２

家；出租基金席位总数达

１９６

个，较年初新增

１５

个。

上半年，因市场持续低迷，基金的股票交易额下降，公司销售交易业务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１８５

万元，同比减少

３

，

５７１

万

元。

（

７

）基金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控股子公司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保德信”）

１２％

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股

权变更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６７％

降至

５５％

，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４５％

。公司另持有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述两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规模分别为

２８０．１５

亿元和

８６８．６

亿元，公司按持股比例享有的基金管理

规模合计

３７１．２３

亿元，占公募基金市场份额的

１．５９％

。

（

８

）期货业务

报告期内，在期货市场交易量和交易额持续走低、期货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各项经

营指标实现逆势增长。日均客户保证金近

２９

亿，同比增加

８２％

；期货总交易市场份额

１．４３％

，同比增幅

６６．２８％

。

上半年，公司期货业务实现收入

７

，

１４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０．３９％

。

５．２

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地区分部构成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证券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证券投资业务及资产管理业务等，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包括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分部报

告中，经纪业务按所属地区划分，投资银行业务、证券投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控股子公司业务合并列示为“公司本部及子

公司”。

５．２．１

营业收入的地区分部构成

单位：万元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增减百分比

营业部数量 营业收入 营业部数量 营业收入

浙江省

１７ ２３

，

５２０．０６ １７ ３０

，

３５９．０９ －２２．５３％

广东省

２９ ２５

，

９７４．４６ ２６ ２７

，

９８１．７１ －７．１７％

上海市

１４ ８

，

８９６．８１ ９ １０

，

５２８．７３ －１５．５０％

北京市

５ ４

，

８６１．０１ ４ ６

，

２４２．１９ －２２．１３％

重庆市

５ ４

，

２４５．８５ ５ ５

，

５９１．７９ －２４．０７％

江苏省

７ ３

，

６７０．８１ ６ ４

，

５０８．５３ －１８．５８％

四川省

３ ３

，

９５６．１３ ３ ４

，

３９９．０２ －１０．０７％

黑龙江省

４ ２

，

７０４．５３ ４ ３

，

７０９．１２ －２７．０８％

青海省

３ ２

，

４５０．７４ ２ ２

，

６９１．７２ －８．９５％

云南省

２ ２

，

０５５．７８ ２ ２

，

４５６．７８ －１６．３２％

湖北省

２ １

，

４４１．４３ ２ １

，

８５７．９３ －２２．４２％

湖南省

２ １

，

２８８．８２ ２ １

，

５９３．０３ －１９．１０％

辽宁省

２ １

，

３０１．８７ ２ １

，

５６３．４０ －１６．７３％

福建省

３ １

，

４７１．０９ ３ １

，

５４９．６７ －５．０７％

新疆

１ １

，

１９１．８６ １ １

，

４４１．７８ －１７．３３％

山东省

３ １

，

２２２．２７ ３ １

，

３５４．０９ －９．７３％

陕西省

１ １

，

３０２．７３ １ １

，

３０５．２４ －０．１９％

海南省

１ ９２９．８５ １ １

，

２１０．２５ －２３．１７％

山西省

１ ９５３．７１ １ １

，

１２９．５１ －１５．５６％

吉林省

１ ８６１．１５ １ １

，

１０５．１３ －２２．０８％

贵州省

２ ７５６．０２ ２ ９６４．５６ －２１．６２％

河南省

１ ８８７．３５ １ ８７１．１７ １．８６％

广西省

１ ７５２．５７ １ ７６１．５５ －１．１８％

天津市

１ ５４６．４ １ ６５３．９ －１６．４４％

江西省

１ ２４９．６９ １ １０９．２１ １２８．６３％

营业部小计

１１２ ９７

，

４９２．９９ １０１ １１５

，

９３９．１０ －１５．９１％

公司本部及子公司

１６７

，

４９９．５８ ７８

，

８８１．８９ １２３．８３％

合计

１１２ ２６４

，

９９２．５７ １０１ １９４

，

８２０．９９ ４０．６７％

５．２．２

营业利润的地区分部构成

单位：万元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利润

增减百分比

营业部数量 营业利润 营业部数量 营业利润

浙江省

１７ １５

，

４５９．２２ １７ ２３

，

２１０．１３ －３３．３９％

广东省

２９ １２

，

０４０．０５ ２６ １８

，

７０１．９１ －３５．６２％

上海市

１４ ２

，

８６３．５６ ９ ６

，

１６８．９４ －５３．５８％

重庆市

５ ２

，

７０７．４８ ５ ４

，

１６９．５２ －３５．０６％

北京市

５ ２

，

６３９．４１ ４ ３

，

９８３．２６ －３３．７４％

四川省

３ ２

，

６９７．４０ ３ ３

，

３９０．０７ －２０．４３％

黑龙江省

４ １

，

５６５．３４ ４ ２

，

５６５．３５ －３８．９８％

江苏省

７ １

，

２２０．８９ ６ ２

，

４２８．６６ －４９．７３％

青海省

３ １

，

６０６．３１ ２ １

，

９８８．７４ －１９．２３％

云南省

２ １

，

３１２．３５ ２ １

，

８０８．７０ －２７．４４％

湖北省

２ ８２３．８９ ２ １

，

２２９．９２ －３３．０１％

新疆

１ ７６５．５６ １ １

，

０５０．６２ －２７．１３％

湖南省

２ ５２６．１９ ２ ９４４．３４ －４４．２８％

陕西省

１ ７２５．８５ １ ８９６．１ －１９．００％

海南省

１ ６１６．８７ １ ８９１．８７ －３０．８３％

福建省

３ ３６０．８７ ３ ７９０．２８ －５４．３４％

辽宁省

２ ５１０．７１ ２ ７８６．７９ －３５．０９％

山西省

１ ４７２．９ １ ７２２．２７ －３４．５３％

吉林省

１ ４９３．６７ １ ６６３．９４ －２５．６５％

贵州省

２ ４５０．６４ ２ ６３２．９９ －２８．８１％

山东省

３ ２５２．２９ ３ ５２６．５９ －５２．０９％

广西省

１ ３４４．４２ １ ４８８．４２ －２９．４８％

河南省

１ ２７８．６５ １ ４４４．９７ －３７．３８％

天津市

１ ２４４．３２ １ ３５４．１９ －３１．０２％

江西省

１ －７３．３２ １ －２１２．８５ －６５．５５％

营业部小计

１１２ ５０

，

９０５．５２ １０１ ７８

，

６２５．７２ －３５．２６％

公司本部及子公司

９３

，

９６１．８８ １９

，

２８１．５２ ４００．８３％

合计

１１２ １４４

，

８６７．４０ １０１ ９７

，

９０７．２４ ５０．６２％

５．３

比较财务报表中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以上项目的情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

）

变动的主要原因

结算备付金

１

，

２１７

，

１９１

，

４３３．４５ １０

，

６９２

，

９４０

，

６０１．４３ －８９％

上年末数中包含新股申购资金

融出资金

２

，

２４８

，

１３４

，

５４６．０９ １

，

３１４

，

５４７

，

３３１．４１ ７１％

融资规模增加

融出证券

３５

，

６５５

，

８４８．２３ ２

，

５９６

，

８８６．９７ １２７３％

融券规模增加

应收股利

４４

，

０９０

，

３２２．６５ ９４５

，

８０４．８３ ４５６２％

应收取的股利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６

，

６６５

，

３０１

，

２１２．５１ ４

，

２４６

，

３３４

，

４１７．２５ ５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商誉

２９９

，

３５０

，

７６７．１０ ９

，

３７９

，

９５８．２９ ３０９１％

收购光证国际产生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５８

，

４５１

，

９８４．７６ １５１

，

５３５

，

９８５．１８ ７１％

持有的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

变动

其他资产

２

，

４７４

，

８６７

，

９３８．２７ ７１９

，

１２８

，

９７０．６１ ２４４％

持有的其他理财产品增加

短期借款

１２４

，

７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Ｎ ／ Ａ

子公司短期银行借款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２

，

７５５

，

９６０

，

１９０．１３ Ｎ ／ Ａ

卖出回购金额资产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７８

，

１５０

，

９８６．７４ ６４０

，

５７４

，

１６１．０４ －４１％

支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３１３

，

２５３

，

９０９．７１ ５２６

，

９５５

，

３９７．８９ －４１％

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

应付股利

５２２

，

０５６

，

０１９．２２ Ｎ ／ Ａ

期末尚未支付股利

其他负债

１

，

００５

，

９８３

，

９５１．０８ ３２５

，

０４９

，

８０９．１５ ２０９％

应付款项增加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

（

％

）

主要原因

证券承销业务净收入

４５４

，

２６５

，

４８６．４８ １６２

，

９８０

，

４０４．００ １７９％

证券承销收入增加

利息净收入

４９１

，

１０８

，

９３５．３９ ３７０

，

０９２

，

６６０．７９ ３３％

融资融券业务增长和自有资金

利率水平提升

投资收益

３５５

，

５６６

，

３３１．１５ －１０５

，

８４８

，

６８２．８８ Ｎ ／ Ａ

投资收益情况较上年同期为好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２９

，

６９７

，

９４９．４３ －４５

，

４８４

，

８２５．８０ Ｎ ／ Ａ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汇兑收益

－３

，

１９４

，

４８８．９０ －１

，

３０３

，

９６５．２２ Ｎ ／ Ａ

汇率变动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７

，

１０６

，

７２９．０７ １

，

９４１

，

９２８．８１ ２６６％

融资融券规模增加

，

相应减值准

备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３９

，

５５６

，

９５９．２９ １３８

，

２０４

，

０９３．９３ －７１％

收到的政府扶持资金同比减少

营业外支出

９４６

，

９９９．４３ ６

，

４３３

，

０９８．２５ －８５％

案件损失减少

所得税费用

３２５

，

９９０

，

８７３．０５ ２４９

，

７７５

，

２２４．３３ ３１％

盈利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净利润

１

，

１６１

，

２９３

，

１１５．０６ ８６１

，

０６８

，

２３４．７７ ３５％

营业收入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２２

，

８０９

，

６７０．０８ －１０６

，

８９８

，

７２４．６８ Ｎ ／ Ａ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

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１

，

５８１

，

８１７

，

９０２．６６ －５４

，

３５７

，

２６２．４８ Ｎ ／ Ａ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９

，

９４１

，

９２９．００ －６７

，

２１７

，

４９０．３２ Ｎ ／ Ａ

处置子公司投资收益增加

５．４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

１

）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股权投

资，投资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报告期内，光大资本完成了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天洋热熔胶有限公司

２

个项目的股权投资，投资金额分别

为

７

，

７００

万元和

２

，

３６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大资本总资产

３４７

，

９１３．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５

，

６８６．３８

万元，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５８６．６９

万元。

（

２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８

日，注册资本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

金融期货经纪。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大期货总资产

２９９

，

４５０．８９

万元，净资产

４２

，

９７６．７７

万元，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２

，

００７．９０

万元。

（

３

）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ＥＶＥＲＢＲＩＧＨ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０

亿港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为金融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证金控总资产

２０９

，

５３５．３８

万元，净资产

７４

，

６９９．６１

万元，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７５６．８５

万元。

（

４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和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资成立，公司持有

５５％

股权。经营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光大保德信基金共管理

１０

只基金，管理的基金规模总额为

２８０．１５

亿元。光大保德信基金总资产

５６

，

６２５．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４９

，

５４６．６１

万元，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７

，

２００．２４

万元。

（

５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２

亿元，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是中国首批获准成立

的老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经营范围为：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成基金总资产

１８７

，

８２８．９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６

，

８９７．０８

万元，管理的基金规模总额为

８６８．６

亿元，上半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８

，

２０４．３８

万元。

５．５

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健康平稳发展，收入和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但在经营管理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净资本实力还需进一步提升。根据《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净资本水平决定证券公司的业务资质和业务规模，无

论是传统的承销业务，还是有助于改善业务结构的创新业务，都需要雄厚的净资本支持。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资

本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与行业龙头券商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公司收入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近几年来，公司业务结构得到持续改善，但创新业务仍处在起步阶段，对传统业务

的依赖还将继续存在。目前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竞争激烈的经纪业务、收入呈周期性及波动性的投行和自营业务，业务收

入随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较大，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创新业务的贡献度依然较低，尚不能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公司收入结

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不断推出，风险防范机制及风险管理能力需不断完善和提高。近几年来，公司通过组织架构

建设、内部制度保障、人员队伍建设、系统技术支持等措施，建立了运行有效且职责分明的风险防范及管理体系。但随着创

新业务、产品的快速发展，对风险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司在对新业务、新产品的风险研判、识别以及提

供平衡风险与收益系统方案等方面的能力亟待提高。

四是面对日益激烈的专业人才争夺，公司人才吸引、培育与激励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证券行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壮大，公司的人才结构和专业素质尚不能完全满足业务转型和发展需要，公司对专业人才、高技能人

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在人才管理以及激励机制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

１

）在大力推进业务转型、巩固传统业务优势的同时，深入挖掘创新业务盈利模式，确立创新业务的竞争优势，提高创

新业务利润贡献率，不断优化改善收入结构。

（

２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建立先进的风险预警体系和动态管理模式，不断加强

风险应对和处置能力。同时， 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工作，加强中后台资源的整合与管理，充分发挥中后台部门与前台

部门的协同合作效应，对业务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进行全面、准确、及时的识别、评估、控制、监督和反馈，实现风险

管理的全业务覆盖以及对风险的全程管理。

（

３

）通过市场化机制及措施努力解决人才制约和人才管理问题。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制定并建立与证券行业竞争

形势和公司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积极探索多渠道、多途径、多方式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等人才管理计

划，构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专业人才及管理人队伍，有效解决人才问题。一是不断完善市场化选聘机制；二是实行业务领

军负责制；三是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５．６

公司投资情况

５．６．１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未募集资金，且无延续至报告期内的募集资金。

５．６．２

报告期发生的投资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光证金控出资

８．９１

亿港币完成对光证国际

５１％

的股权收购，并通过光证国际旗下各持牌法

团获得香港证监会颁发的证券及期货、外汇经纪、融资、资料研究等业务牌照开展相关业务。

５．７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８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９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０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１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２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３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重要事项

６．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光大银行 关联自然人施加重大影响

１

，

３１３

，

８５９．００

光大银行 关联自然人施加重大影响

－２

，

８３０

，

６６２．８６ １０

，

９４２

，

６５８．７９

光大集团 控股股东

１９０

，

２９５．８０

合计

１

，

３１３

，

８５９．００ －２

，

８３０

，

６６２．８６ １１

，

１３２

，

９５４．５９

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

金的发生额

－

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余额

１

，

３１３

，

８５９．００

关联债权债务形成原因

１

、

应收款项系公司广州天河路营业部及上海张杨路营业部租赁光大银行

经营办公地而支付的押金

；

２

、

应付光大集团款项性质主要为应付未付的三

方存管费用和集合理财产品销售手续费用

；

３

、

应付光大银行款项性质主要

为公司代收代付的不良资产处置回收款

。

关联债权债务清偿情况

公司与关联公司为正常的业务往来

，

不存在清偿情况

，

合同结束后根据合

同清理债权债务

。

与关联债权债务有关的承诺 无

关联债权债务对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

影响

正常资金往来

，

对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无影响

。

６．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１

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６．５．２

以前期间发生、持续到报告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１

）公司重庆大坪正街营业部起诉刘长刚欠款纠纷案，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标

的额为

２

，

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８

日，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２００６

）渝五中民初字第

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诉讼，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于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恢复审理。

（

２

）公司与原长沙市湘财城市信用社（现为中信实业银行长沙分行）国债买卖纠纷案，诉讼标的额为

３４００

万，公司已于

２００２

年依据判决履行完毕。后公司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２００９

年该案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恢复再审，目前

仍处于再审程序中，报告期内无进展。

６．６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６．６．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

号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持有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

元

）

占期末证

券投资比

例

（

％

）

报告期损益

（

元

）

１

可转

债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

债

１２５

，

７４７

，

３６６．６４ １２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９

，

０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５ ６６５

，

１５０．００

２

可转

债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

债

９７

，

３２３

，

５０４．８４ ９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８７６

，

６５０．００ １２．４２ －４

，

２５９

，

３００．００

３

可转

债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

债

８３

，

３８７

，

８６０．６３ ８２

，

０１３．００ ８８

，

５６５

，

８３８．７０ １０．９０ ５

，

１７７

，

９７８．０７

４

股票

６００３６２

江西铜

业

４５

，

８３１

，

６３０．７７ １

，

０９５

，

８２６．００ ３８

，

８３６

，

０７３．４４ ４．７８ －１０

，

６６２

，

３８６．９８

５

股票

０００１５７

中联重

科

２１

，

４３８

，

７８８．７１ １

，

３９８

，

５３４．００ ２１

，

５０９

，

４５２．９２ ２．６５ １

，

７３４

，

１８２．１６

６

股票

６００７３９

辽宁成

大

１９

，

３５４

，

９４３．２８ ６４９

，

９０７．００ １８

，

０６７

，

４１４．６０ ２．２２ －１

，

５０７

，

７８４．２４

７

股票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

工

１９

，

１６４

，

３１５．３５ １

，

１２４

，

９０９．００ ２０

，

２９３

，

３５８．３６ ２．５０ １

，

１６８

，

０３９．３５

８

股票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

券

２０

，

２３５

，

１９２．７９ １

，

３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６１８

，

７６０．００ ２．１７ １

，

３２５

，

０３０．００

９

股票

６００４６７

好当家

１９

，

８６６

，

７２９．７２ １

，

４３９

，

９１６．００ １７

，

１３５

，

０００．４０ ２．１１ －２

，

７３１

，

７２９．３２

１０

股票

６００４２５

青松建

化

１７

，

７９３

，

５２４．６１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６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１

，

８７８

，

５２４．６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３７７

，

８３９

，

２０２．９２ ＼ ３２４

，

９０８

，

８６６．７３ ３９．８８ －５３

，

２７５

，

８８６．５６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１２

，

８０１

，

７７４．２８

合计

８４７

，

９８３

，

０６０．２６ ＼ ８１２

，

５２０

，

４１５．１５ １００ －７７

，

０４７

，

００６．４１

注：（

１

）本表按期末账面值占公司期末证券投资总额的比例排序；

（

２

）本表所述证券投资是指股票、权证、可转换债券等投资。其中，股票投资只需填列公司在交易性金融资产中核算的部

分；

（

３

）其他证券投资指：除前十只证券以外的其他证券投资；

（

４

）报告期损益，包括报告期公司因持有该证券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６．６．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

％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益

变动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７３０

，

８４５

，

１４１．４５ ０．５２ ６８２

，

９３５

，

８１１．４４ １

，

６５９

，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９０９

，

３３０．０１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二级

市场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２９８

，

８１１

，

７１０．７４ ０．２８ ３１２

，

４５３

，

６５１．６０ ２

，

２５１

，

１０７．００ １３

，

６４１

，

９４０．８６

６００４２６

华鲁恒升

２７０

，

３４２

，

６９９．５７ ２．６６ ２８５

，

８５７

，

９９０．６０ ２７

，

８８１

，

０８８．５８

０００１５７

中联重科

２８７

，

４６４

，

１８０．８５ ０．２８ ２７３

，

０７７

，

９１３．５８ －１５

，

０２５

，

３２４．８８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２４０

，

４９６

，

０３４．６６ ０．１７ ２３６

，

２７６

，

８６１．４８ ５２３

，

８９５．４６ －４

，

２１９

，

１７３．１８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２３７

，

０２９

，

４００．０２ ０．６０ ２０５

，

８８３

，

１７６．９４ －２７

，

２７２

，

９９４．２１

６００３０９

烟台万华

１８０

，

５５３

，

１４３．５８ ０．４２ １６８

，

８９８

，

９３０．７１ ２

，

７７７

，

６００．４０ －１１

，

６５４

，

２１２．８７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９６

，

９３６

，

２１７．０３ ０．０４ １６６

，

４５１

，

５１２．５０ －２２

，

６３７

，

４０５．７０

６００４２５

青松建化

１９８

，

６９１

，

２８１．５９ １．６４ １６２

，

９７９

，

４１８．０４ －３５

，

７１１

，

８６３．５５

０００５２８

柳工

１６１

，

２５７

，

３２１．７５ ０．６３ １６０

，

２８５

，

３７０．７３ －９７１

，

９５１．０２

其他

２

，

８４６

，

８５６

，

０９１．５９ ＼ ２

，

４３０

，

６７９

，

１６８．５４ ２６

，

３２０

，

５８１．１２ －２９３

，

７２９

，

９４２．４４

合计

５

，

５４９

，

２８３

，

２２２．８３ ＼ ５

，

０８５

，

７７９

，

８０６．１６ ３３

，

５３２

，

２８３．９８ －４１７

，

６０９

，

１６８．４２

注：（

１

）本表填列公司在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核算的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２

）报告期损益指：该项投资对公司本报告期合并净利润的影响。

６．６．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所持对象

名称

初始投资金额

（

元

）

持有数量

（

股

）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

）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７４

，

２３５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２７４

，

２３５

，

０００ － －

长期股

权投资

产权

交易

所竞

买

大成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

长期股

权投资

发起

设立

注：（

１

）金融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等；

（

２

）期末账面价值扣除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

３

）报告期损益指：该项投资对公司本报告期合并净利润的影响。

§７

财务会计报告

７．１

本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７．２

财务报表（表见

D34

版）

７．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７．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现场结合通讯）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北京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３２０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１００％

。袁长清先生受唐双宁先生委托主持本次董事会，

公司

９

名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合规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及推选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一致同意提名唐双宁、罗哲夫、袁长清、徐浩明、陈

爽、杨国平、马忠智、郭荣丽、倪小庭、韩平、胡祖六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郭荣丽、倪小庭、韩平、胡祖六为独

立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２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附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唐双宁先生，

５７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董事，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分行常务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行

长；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司长、货币金银局局长、信贷管理司司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毕业

于东北财经大学，获投资经济专业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罗哲夫先生，

５８

岁，中国国籍。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研究室主任助理、教育部

副主任、资金计划部副主任、计划部总经理、深圳市分行行长、香港分行行长、北京分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执行董

事等职务。毕业于吉林财贸学院商业经济专业，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商业经济专业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袁长清先生，

５０

岁，中国国籍。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经公司董事会选举为公司董事长，该任职将自获

得中国证监会任职批复之日起生效。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党委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新疆

区分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党委组织部长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职务。毕业于香港大学国际工商管

理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徐浩明先生，

４６

岁，中国国籍。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加入公司，历任执行董事、副总裁、总裁等职，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光大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交通银行办公室综合处处长，中国光大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执董办主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

办公厅主任，上海宝鼎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工业经济专业，后获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

陈爽先生，

４４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法律部主任，中国光大控

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曾任交通银行法律事务部处长，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部副

主任。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民法专业获硕士学位，后获香港大学法律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杨国平先生，

５５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现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长，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长，上海

大众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副会长。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马忠智先生，

６７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务院证

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稽察特派员，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现担任华联控股、国阳新

能、天威保变、中国卫星独立董事。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专业，高级经济师。

郭荣丽女士，

４９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历任招商银

行会计部总经理，渤海银行首席财务官等职务。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金融学博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倪小庭先生，

６４

岁，中国国籍。历任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副司长，原国家体改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主席等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韩平女士，

６１

岁，中国国籍。历任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副行长、行长，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副

司长（主持工作），人民银行营业受理部主任，人民银行人事司司长，人民银行下属香港中国长城硬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胡祖六先生，

４８

岁，中国国籍。现任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历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首席经济学家，高盛集团大中华区主席、合伙人、董事总经理。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后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位。

附件

２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郭荣丽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

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

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郭荣丽，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高级会计师。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郭荣丽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倪小庭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

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

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倪小庭，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倪小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韩平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

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

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韩平，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韩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胡祖六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

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

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胡祖六，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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